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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金融工作局文件
市金融发〔2022〕30号

西安市金融工作局 西安市财政局
关于印发《西安市鼓励企业上市挂牌融资奖励

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区县、西咸新区、各开发区金融工作部门和财政部门，市级各

有关部门：

为适应国家资本市场改革新趋势，落实《西安市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印发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（REITs）

健康发展十条措施的通知》（市政办法〔2021〕53号），市金

融工作局、市财政局对《西安市鼓励企业上市挂牌融资奖励办法》

（市金融发〔2021〕27号）进行了修订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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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执行。

西安市金融工作局 西安市财政局

2022年 6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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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鼓励企业上市挂牌融资奖励办法

（修订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西安市国民

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>

的通知》（市政发〔2021〕7号）和《西安丝绸之路金融中心发

展规划》精神，深入推进“龙门行动”计划，鼓励支持我市企业通

过多层次资本市场上市、挂牌、再融资，实现高质量发展，按照

市委、市政府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工商注册地和税务登记地均在西安市

行政区域内，并纳入我市上市挂牌后备企业资源库的企业及已上

市挂牌企业。

第三条 奖励政策遵循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和“分阶段奖

励”原则，按照审核结果，予以兑现。

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“多层次资本市场”是指境内外主要证

券交易市场及陕西股权交易中心等。境内证券交易市场包括上海

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、北京证券交易所、全国中小企业

股份转让系统；境外证券交易市场包括香港联合交易所、纽约证

券交易所、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、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及伦敦证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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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所等。

本办法所称“再融资”指上市、挂牌企业通过增发、配股、

并购重组、发行可转换公司债等方式实现的股权直接融资，其中

可转换公司债以最终转换为股份的实际筹资数作为计算依据(需

扣除发行费用和实际控制人及公司人员认购部分)。

第二章 奖励标准

第五条 加大上市挂牌后备企业梯次培育力度。

入选上市挂牌后备企业资源库优质层（报陕西证监局辅导备

案）的，奖励20万元；入选上市挂牌后备企业资源库精选层（通

过陕西证监局辅导验收）的，奖励30万元。

第六条 鼓励上市挂牌后备企业资源库的企业转增股本。

入选上市挂牌后备企业资源库优质层的企业，在改制过程中

通过未分配利润、盈余公积等留存收益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，且

已缴纳所得税等相关税费的，可按转增股本金额的 5%予以奖励，

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。

第七条 鼓励企业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上市挂牌。

在主板首发上市成功的，一次性奖励 500万元；在科创板、

创业板首发上市成功的，一次性奖励 400万元；在境外主要证券

市场首发上市成功的，一次性奖励 300万元。

收购或控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、北京证券

交易所上市的西安市外公司，并将上市公司注册地、纳税地迁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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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市的，一次性奖励 300万元。

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成功的，奖励 100万元；

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后，补充奖励 300万元；转板到主板上市

的，再奖励 100万元。

第八条 鼓励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多渠道融资。

在境内外证券市场已上市挂牌企业，开展再融资的，按实际

融资额的0.2%予以奖励，最高不超过200万元。

在陕西股权交易中心科技创新专板挂牌后，首次开展股权融

资的，按实际融资额的3%予以奖励，最高不超过50万元。

第九条 支持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（REITs）发

展。

对基础设施 REITs 原始权益人，项目已纳入国家发改委基

础设施 REITs 储备项目库的，可对前期经费按照实际支出的

50%予以一次性奖励补助，最高补助金额不超过 300 万元。

企业成功发行基础设施 REITs产品的，可按其发行规模的

0.5%给予一次性奖励补助，最高补助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。

第十条 鼓励上市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。

对我市上市企业完成并购重组，并达到证监会关于《上市公

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的，并购金

额 10亿元以下的奖励 100万元；10亿元及以上的奖励 200万元。

第十一条 鼓励保荐机构强化支持保障。

企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、北京证券交易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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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发上市成功后，给予其保荐机构奖励。上市审核过程中，经过

一轮问询即通过审核的，奖励保荐机构50万元；经过二轮问询通

过的，奖励30万元；三轮通过的，奖励10万元。

第三章 申报和管理

第十二条 市金融工作局按年度发布《西安市鼓励企业上市

发展奖励资金申报指南》（以下简称“指南”），企业按照指南进

行申报。

第十三条 市金融工作局、市财政局按照《西安市市级财政

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等制度要求审核拨付资金。

第十四条 市金融工作局和市财政局依照相关规定对奖励企

业开展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。

第十五条 对有违反财经纪律，虚报、冒领、截留、挪用、

挤占奖励资金等行为的单位，由市财政局责令改正，并按照国务

院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27号）规定由

市财政、审计、监察部门进行处理、处分或处罚。构成犯罪的，

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十六条 市金融工作局和市财政局在受理企业申报工作过

程中应遵守相关保密规定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3年12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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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日，其他企业上市相关市级奖励依此执行。本办法所涉及企业

上市、挂牌、融资行为发生截止日追溯到2021年11月1日。原《西

安市鼓励企业上市挂牌融资奖励办法》（市金融发〔2021〕27

号）文件同时废止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金融工作局会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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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金融工作局办公室 2022年 6月 8日印发


